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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让儿童参与儿童权利委员会报告进程的工作方法[footnoteRef:2]* [2: 	*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年5月26日至6月13日)通过。] 

	一.	导言和目标
1.  所有儿童表达意见并得到认真对待的权利是《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价值观之一。这是所有儿童共同享有的权利，不得有任何歧视。[footnoteRef:3] 儿童权利委员会确认发表意见的权利(第12条)为《公约》的四项一般原则之一。因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不仅本身是一项权利，而且在解释和实施所有其它权利时应当加以考虑。在国际一级，儿童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具有特别意义，包括参与缔约国关于《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进程，参与发表一般性意见，[footnoteRef:4] 参加一般性讨论日，以及参加国别访问和其他活动。就报告进程而言，缔约国有义务确保鼓励和帮助儿童参与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国家报告。 [3: 		《公约》第12、13、14、15和17条规定了儿童的参与权。]  [4: 		委员会以专题一般性意见的形式发表对人权条款内容的解释。] 

[bookmark: _GoBack]2.  根据《公约》第45条(a)项，委员会可邀请各专门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有关机关就本公约的实施问题提供专家意见。儿童领导的组织或团体属于可就《公约》的实际实施情况提供专家意见的“有关机关”。委员会在关于儿童发表意见权的第12(2009)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认可了儿童领导的组织和儿童代表在报告进程中的作用。在一般性意见第131段中，委员会“欢迎儿童组织和儿童代表在监督缔约国执行儿童权利的过程中提交书面报告和额外的口头资料，鼓励缔约国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儿童向委员会陈述意见”。
3.  制订本工作方法是为了规定、便利和促进儿童有意义地参与报告进程。在稍后阶段，将编制儿童参与委员会其他领域工作，例如参加一般性讨论日的准则。本工作方法依据委员会第12号一般性意见，以及委员会的工作方法、议事规则和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专家)参与会前工作组会议的准则(CRC/C/90, 附件八)制订。本工作方法借鉴了委员会从审查儿童的提交材料，与儿童的会面(见下文第23段)，以及从2006年关于儿童发表意见权的一般性讨论日中得出的经验。
	二.	儿童参与报告进程的基本要求
4.  儿童要想在国际一级有效和有意义地参与，必须将参与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应当尽可能帮助和鼓励儿童成立自己的组织和提出自己的倡议，这将为他们讨论自己的权利，就国家实施《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进展发表自己的意见创造条件，作为当前监督进程的一部分。
5.  在进行国别审查时，强烈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确保儿童有意义地参与报告进程，并在报告进程中具有代表性。
6.  促进儿童参与报告过程的各方，包括缔约国、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应确保报告进程中体现儿童本身，而不是从事儿童工作的成人或组织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7.  根据第12号一般性意见，儿童发表意见和参与的所有进程，包括报告进程都应当满足以下九个要求：
(a) 透明和公开：应当以全面、可理解、多元化和适合年龄的方式向儿童提供信息，说明他们自由表达意见并得到应有重视的权利，以及如何参与、参与的范围、目的和潜在影响；
(b) 自愿：绝不能逼迫儿童表达违背自己意愿的意见，应当让儿童知道，他们可以在任何阶段终止参与；
(c) 尊重：必须尊重儿童的意见，并为他们提供提出观点和发起活动的机会。在参加活动和会议方面，从事儿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也应当尊重儿童的意见；
(d) 相关：儿童应当利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需创造空间，使儿童能够强调和解决他们自己认为相关和重要的问题；
(e) 有益儿童的环境：环境和工作方法应当适合儿童的能力。必须提供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以确保儿童能够做好充分准备，并且有自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f) 包容：儿童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应当不加任何歧视(包括年龄歧视)地为所有儿童(包括边缘化儿童)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并照顾到不同族群儿童的文化。应采取特别措施，让幼儿和边缘化儿童也能参与；
(g) 培训支持：成人需要有准备、具备技能和获得支持，才能有效促进儿童的参与。儿童也需要开展能力建设，以增强与报告进程有关的技能，例如有效参与、权利意识、当众发言和宣传的能力；
(h) 安全且对危险敏感：成人对其面对的儿童负有责任，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降低儿童因参与而陷入暴力、剥削或任何其他不良后果的风险。促进儿童参与报告进程的组织必须针对所有参与该进程相关活动的儿童实施明确的儿童保护政策；
(i) 负责：儿童领导的组织、儿童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应确保儿童清楚地了解他们在报告进程中，确切地说，在与委员会的会议中的作用。承诺采取后续行动和作出评价至关重要。应告知参与报告进程的儿童――不论是参与研究、磋商、起草报告，还是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儿童――人们将如何解释和采纳他们的意见。
	三.	参与报告进程的方式
8.  儿童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委员会的报告进程：
(a) 儿童自己或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交材料，以便通过问题清单和审查缔约国报告；
(b) 在会前工作组会议上作口头发言；
(c) 在会前工作组会议期间，与委员会委员举行非公开会议；
(d) 参加视频会议；
(e) 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
	A.	背景
9.  委员会强调，根据第12条适当考虑儿童的意见以及儿童以其他形式提供的信息必须作为委员会报告职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委员会强烈鼓励儿童参与报告进程，或是为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提供投入，或是通过儿童领导的组织、非正式儿童团体或非政府组织提交资料，以便就《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在他们国家的实施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将使委员会能更好地理解《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在一国的实施情况，并提供信息，供问题清单、与国家的对话和结论性意见参考。
10.  儿童领导的组织、儿童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应采取特别措施，确保鼓励和帮助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地位的儿童――例如女童、幼儿、贫困儿童、流落街头儿童、机构照料的儿童、残疾儿童、难民儿童、流离失所儿童、违法儿童以及土著和少数群体儿童――与其他儿童一样，平等地参与报告进程。
11.  委员会希望陪伴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代表确保其代表团内的儿童和成人了解并遵守保密规定，并像对待其他与会者一样，尊重儿童隐私。
	B.	儿童向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12.  委员会欢迎儿童领导的组织和儿童团体提供的资料，例如儿童的报告、影片、研究、照片和绘画，[footnoteRef:5] 这些资料与其他非政府利益攸关方的报告或其他形式的资料，例如非政府组织的替代报告一样，反映了儿童的观点和建议。 [5: 		根据《公约》规定，儿童的报告只应反映18岁以下儿童的观点。青年的观点可载于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13.  委员会要求儿童编写的材料或反映儿童观点的材料具体说明按照基本要求挑选儿童有意义地参与报告进程的程序，以及搜集、解释和阐述儿童观点所采用的方法。委员会欢迎提供挑选过程的详情，但是不应显示儿童姓名或照片。
14.  委员会还要求儿童领导组织或儿童团体提供的资料，或通过非政府组织或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料，在召开会前工作组会议至少两个月以前提交委员会秘书处。如果是书面材料，每份文件应尽可能向秘书处提供20份。[footnoteRef:6] 除非提交材料另有说明，并载有允许公开的书面同意，否则均视为机密信息。 [6: 		这一过程中的后勤支助参见儿童权利联通组织。] 

	C.	会前工作组
15.  会前工作组会议是委员会初步审查缔约国报告，从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包括儿童那里获得该国儿童权利状况的额外信息的机会。委员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共四周(三周届会和一周会前工作组会议)。委员会在会前会议上进行初步审查，通常比预定审查缔约国报告的时间提前两届。
16.  在会前工作组会议期间，委员会会见联合国专门机构、儿童领导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的代表，以及儿童代表，请他们就拟列入问题清单、与国家的对话和结论性意见的紧迫问题发表意见。[footnoteRef:7] 问题清单是委员会起草的一系列问题或要求，用于澄清或补充缔约国报告所载信息，或要求缔约国说明报告提交以来的近期动态。 [7: 		会前工作组会议的进一步信息、其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可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 CRC/Pages/WorkingMethods.aspx#a2a。] 

17.  会前工作组会议为非公开会议，不对公众开放，不允许观察员参加。会上讨论的内容以及与会人员或组织的身份应保密，不应透露给任何非与会者。这项保密条款确保所有与会者都能畅所欲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透露与会者的身份和发言内容可能对他们造成危险。如果儿童想向他们的同龄人汇报情况，可以告知讨论话题，但不得透露讨论细节。
	1.	儿童参与会前工作组会议
18.  虽然与儿童会议(见下文第2小节)相比，会前工作组会议的技术性较强，不太适合儿童参加，但是儿童仍然有机会与其他非政府利益攸关方一道参加工作组会议，并对委员会发言。他们可以就缔约国报告发表意见，强调该国儿童面临的主要关切和问题。主席将请儿童代表作简短的介绍性发言，着重指出一些重要关切问题，并提出建议。
19.  会前会议不向公众开放，但是国家人权机构、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可以参加。儿童可以在这些会议的基础上，或是不参加这些会议，要求与委员会举行非公开会议(见下文第2小节)。
20.  儿童领导的组织或团体若想参加工作组会议，应在致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提出。委员会将回信确认收到书面资料，并邀请儿童代表在某月某日工作组审议某项具体报告时出席。将优先邀请能够向委员会提交材料的儿童(见上文第三节B)。特殊情况下，委员会有权限制受邀人数。如有要求，秘书处将与儿童权利联通组织一道，向受邀参加会议的儿童提供技术援助。
21.  如果参加会议的儿童代表超过一人，他们应当尽可能代表该国不同的儿童群体和关切。所有行为方，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都应当特别做出努力，确保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地位的儿童能够参加会前工作组会议和儿童会议。委员会将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为他们参加会议提供方便。
22.  鉴于委员会无法直接干预，改善参加儿童会议或会前会议的儿童的生活，陪同儿童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或儿童基金会应当充分告知儿童，他们可以在这些会议上，就影响《公约》和/或任择议定书在该缔约国执行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且他们的意见有助于委员会更加全面地理解该缔约国的儿童状况。非政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或陪同儿童领导的组织参加会议，或为他们提供支持，应当确保参加会前工作组会议的儿童有合理的预期，并清楚地了解他们可以如何通过参加工作组或非公开会议对结果产生影响。还应允许儿童参与后续活动。
	2.	会前工作组会议期间的儿童会议 
23.  除参加会前工作组会议外，儿童团体或组织还可以要求在会前工作组会议期间与委员会或国别报告员举行非公开会议(以下简称“儿童会议”)。非公开会议使儿童能够与委员会成员展开非正式互动。会议请求应向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
24.  儿童会议仅限会议召开时未满18岁者参加。18岁以上的青年，如在编写儿童的提交材料时未满18岁，可以与其他成人代表一样，或是在儿童会议期间为儿童提供支助(如有要求)，或是参加会前会议。委员会有权限制参加儿童会议的成人人数。
25.  儿童会议不超过一小时，与针对受审议国的会前会议安排在同一周。会议以儿童提供的资料为主，会议形式比会前会议更活泼。儿童会议没有正式流程，通常包括儿童口头或通过视频提出重要问题和建议。为委员会成员安排了向儿童提问的时间，以便更好地理解该国的状况。
26.  联合国不为儿童会议提供口译服务，因为这是委员会正式会议以外安排的。如果与会儿童不说英语，陪同儿童参加的成人应确保从儿童的母语翻译成英语。
27.  儿童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儿童。会议期间为儿童提供支助的陪同人员不应说话，除非是帮儿童翻译或是向儿童作出解释，例如需要澄清重要信息且儿童要求他们这样做时，或是儿童需要帮助且明确提出要求时。陪同的成人应当重点为儿童提供支助，避免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试图影响儿童的看法。他们还应确保儿童能够在会外进行沟通和参加讨论。
28.  委员会承认陪同的成人的重要作用，希望为儿童参与提供方便的国家利益攸关方确保陪同的成人在任何时候都承担保障儿童安全和健康的主要责任。委员会回顾，该责任自儿童离开家长/照料者踏上旅途开始，直至将他们送回父母/照料者身边为止。陪同的成人照顾儿童的方式应当符合儿童的年龄和成熟度。
	D.	儿童通过视频会议参与 
29.  技术使儿童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与委员会互动，减少了距离或经济条件造成的障碍。委员会特别表示关切的是，来自边缘化群体和偏远地区的儿童与位于日内瓦的委员会互动的资源和机会有限。委员会将尽量采用最有效和最适当的工具，远程举行儿童会议。例如，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委员会可能可以让其他地方的儿童参与报告进程，使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委员会在决定是否通过技术手段让儿童参与时，特别是这种参与可能对儿童及其家人的安全造成威胁时，将充分考虑为儿童提供保护。
	E.	委员会全体会议 
30.  缔约国报告将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讨论，国家代表和委员会成员将在会上发言。联合国有关机构和计划(规划)署、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代表或是前往日内瓦出席会议，或是在本国通过现场网播收看会议。委员会鼓励儿童出席全体会议，并/或通过网播收看与不同国家的互动对话。
31.  儿童还可以要求在委员会正式审议缔约国报告之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期间，与委员会报告员或委员会负责受审议国的成员(国家工作队)举行非正式会议。

				

GE.14-18655 (C)	031114	051114
[image: http://undocs.org/m2/QRCode.ashx?DS=CRC/C/66/2&Size=2 &Lang=C]	[image: recycle_Chinese]
6	GE.14-18655
GE.14-18655	5
image1.wmf

image2.gif




image3.png
i B S




